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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合肥铁路公安处
合肥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在
执勤当中，查获21名伪造特
种作业操作证的违法人员。
嫌疑人来自全国各地，年龄
阶段不等，基本都是农村务
工人员。伪造的特种作业操
作证有电工类（包括高压和
低压），高处作业类，焊接
类等。对于办假证的目的，
有的说为了找工作好找，有
的 说 为 了 应 付 有 关 部 门
检查。
  其中，来自安徽界首43
岁的刘洋（化名）说，自己
其实办过了一个真实的高处
作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所
以知道培训时间长，考核严
格，费用也不低，还麻烦。
所以后来就投机取巧，找人
办了一个假的电工类的特种
作业操作证。没想到这次，
在合肥火车站乘车的时候，
被民警查到了。而对于办该
类假证的渠道，有的说是自
己根据小广告花钱找人办理
的，有的说是工地的小老板
统一为大家办理的。
  合肥火车站派出所马志
平警官说，少数企业以及从
业者，在利益的驱动下，投
机取巧，花钱购买伪造的特
种作业操作证并使用，这不
仅违反了《安全生产法》以
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
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的规
定，同时，伪造、变造、使
用的行为也会涉嫌违反《治
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可能触
犯《刑法》。而且，由于这
部分从业者没有经过系统的
培训考核，不具有专业的施
工、操作技能，缺少安全意
识，将会给安全生产甚至公
共安全埋下重大的隐患。

据新华社、潇湘晨报  

　　电焊、电工、空调安装……身为特种作业人员，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烦恼：上岗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
却不知道怎么考？证书到期或丢失，为换证、补证跨
省奔波、耽误工夫……
　　现在，这些烦心事都有望解决了——— 应急管理部
近期聚焦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和考核取证等存在的
不方便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同时，监管部门也
加大对无证作业、持假证作业的打击力度。

特
种
作
业
人
员
请
注
意


你
的
这
些
烦
心
事
有
望
解
决
了

■相关链接

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

合肥查获

21名违法人员

上岗证书怎么考？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我国现有约1500万人持有特
种作业操作证，近年来每年约有200万人新取证进入特
种作业岗位。
　　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事故，对操作者本人、
他人的安全健康及设备、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
害的作业。
　　具体而言，包括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高处作业、制冷与空调作业、煤矿安全作业、金属非
金属矿山安全作业、石油天然气安全作业、冶金（有
色）生产安全作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烟花爆竹
安全作业等10个类别54个操作项目。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安全生产法明确规
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
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工人不清楚如何取得特种作
业操作证，有的甚至因轻信“包考包过”的虚假广告
而被骗。
　　对此，应急管理部今年整合了相关培训、考试信
息，今后，特种作业人员可登录应急管理部官网“特
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
息查询平台”的“机构查询”界面或“国家安全生产
考试”微信公众号，一站式查询、就近参加，再也不
用担心上当受骗。

换证、复审等实现“跨省通办”

　　目前，我国大批特种作业从业者是农村进城务工
人员，很多是异地就业，流动性较大。
　　换证、复审、补证不方便，是特种作业人员的一
大烦心事。
　　究其原因，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为6年，到期须
换证，且每3年要复审一次，而此前往往需要回户籍所
在地或原发证单位所在地参加培训、考试、复审、换
证，让很多人为此两地奔波、大费周折。特种作业操
作证此前只有实体版，倘若不小心丢失，只能重新
补办。
　　近期，应急管理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实现特种
作业操作证书“跨省通办”：
　　——— 申请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可以向任意从
业所在地的市（地）级以上发证机关或其委托的考试
机构，提出考核申请，进行取证、复审和换证。
　　——— 所有自2019年印发新版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后
新取证（含经复审换发新证）人员，可由“国家安全
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应急管理部官网“特种作业
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
平台”下载电子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子证书随时随地
免费领取，与实体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无证上岗害己害人

切莫以身试法
　　在过往一些生产安全事故中，有的特种作业人员
未经专门安全培训考核无证上岗、持假证上岗，最终
酿成事故，造成严重后果。
　　对此，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例如近期，
山东省潍坊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某矿业公司进
行执法检查时发现，一名维修工持有的特种作业操作
证系伪造证件。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随即立案调查，并
依法将这名维修工违法犯罪行为线索移送至属地公安
机关，公安机关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对其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依法持证上岗是法律规定的保障广大从业人员生
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切莫心存侥幸！”应急
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生产经营单位要通过全国
统一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网址：cx.mem.gov.cn）
对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证书进行真伪核验，严格落实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特种作业人员要认真参
加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质后方可持证
上岗。


